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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案超四成涉及商标
济南公布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案，“中国重汽”、“三联”商标案入选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郭静 廖
雯颖 通讯员 刘军生）在第十二个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24
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
济南法院2011年审理生效的具有影响
力的十个典型知识产权案件。据了解，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上升。
2011年，济南中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
权案件591件，同比增长40%；历下法院
新收案件120件，年度收案突破百件大
关，同比增长230%。济南市市区两级法
院2011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711件，审结607件。

据介绍，去年以来，知识产权案件
除了数量大幅上升外，案件类型涉及
面也很广。2011年，济南中院新收的
591件案件涵盖了多种知识产权案件
类型，其中专利案件212件，商标案件
245件，著作权案件98件，不正当竞争
案件9件，技术合同案件16件，植物新
品种案件11件，专利、商标、著作权这
三大类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占主导
地位。

此外，不少案件社会关注度高，新
型疑难案件也不断增加。比如，济南中
院受理的涉及“红双喜”、“九阳”、“苏
泊尔”、“潍柴”、“中国重汽”、“PUMA
(波马)”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的一系列
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审
理的“三联”商标归属案、“湘鄂情”与

“湘鄂情怀”商标诉争案等疑难案件；
网络搜索引擎不正当竞争案、林木植
物新品种保护案等新型案件，在全国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也颇为知名。

针对知识产权案件一审案件
多、类案串案多的审判实际，济南
两级法院采取以案释法、发挥类案
的示范作用以及判后答疑等灵活
多样的调解方式，不断完善庭前、
庭中、庭后调解机制，力求案结、事
了、人和的审判效果。

原告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的“中国重汽字母及图”
商标于2004年12月核准注册，于
2009年4月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

驰名商标。2009年8月，原告发现
被告济南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的部分润滑油系列商
品标有该商标标识，遂提起商标

侵权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

产生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的侵
权后果。经调解，被告表示接受
此案的教训，不再侵权，并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15万元。

“中国重汽”商标维权案

格部分案例介绍

2011年十大

知识产权案

山东水泊焊割公司焊接设备专
利维权案；典发公司“千页豆腐”外
观设计专利系列维权案；“中国重
汽”商标维权案；“三联”商标使用许

可合同纠纷案；“湘鄂情”与“湘鄂情
怀”商标诉争案；北京天语同声公司
制止KTV歌厅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广东原创公司“喜羊羊”著作权维权

案；“拉线位移传感器”商业秘密维
权案；山东高机公司制止网络搜索
引擎不正当竞争案；“美人榆”观赏
树木植物新品种纠纷案。

格相关链接

影视作品《喜羊羊与灰太
狼》自面世以来，深受广大观众
尤其是小朋友的喜爱，并在各种
动漫作品评选中频频获奖。其

中，“喜羊羊”、“灰太狼”等美术
作品的版权归广东原创动力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2011年，
济南市两家大型知名超市销售

的床上用品、童裤上使用了未经
授权的“喜羊羊”卡通形象。为此
版权人分别将两商场起诉至法
院，要求停止侵权并给予经济赔

偿损失。
经济南中院调解，双方当事

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原告撤回起
诉。

广东原创公司“喜羊羊”著作权维权案

因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三联集团)对郑州
百文股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郑百文)进行资产重组时，
双方于2003年1月27日签订商标
许可使用合同，约定：三联集团
许可郑百文在家电零售领域无
偿使用第779479号“三联”商标；
三联集团承诺不再以任何直接
或间接形式在家电零售领域使
用或许可他人使用“三联”商标、
商号；如果三联集团拟放弃“三
联”商标的所有权，应事先通知

郑百文，并在郑百文同意的情况
下，无偿将“三联”商标转让给郑
百文。2003年7月18日，郑百文股
票在上交所恢复挂牌交易。2003
年8月22日，郑百文名称变更为
现名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三联商社)。2008年2月，
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股权
被法院强制拍卖，国美电器成为
三联商社的实际控股股东。2008
年6月，三联集团向国家商标局
申请将“三联”商标转让给山东
三联家电有限公司。三联商社认

为三联集团的行为侵犯其合法
权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三联集团立即停止将“三联”商
标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的行为，并
依约将该商标无偿转让给三联
商社。

济南中院经审理认为，三联
集团与郑百文签订的商标许可
使用合同合法有效。郑百文承接
了三联集团从事家电零售经营
的全部业务和相关资产，但“三
联”商标专用权及使用许可权并
未成为三联集团重组郑百文的

对价内容。郑百文获得“三联”商
标的使用权是基于三联集团公
司对其的控股关系。同理，“三
联”商标若无偿转让给三联商社
也应基于三联集团对其控股。当
三联集团持有的三联商社的股
权被法院强制拍卖并丧失第一
大股东地位后，涉案合同目的已
经无法实现。因此，三联集团将

“三联”商标转让给第三人并无
不当，三联商社的诉讼请求缺乏
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最终驳回
三联商社的诉讼请求。

“三联”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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